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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判解  
 .............................................................................................................  

票據必須具備之形式要件及其欠缺時之效力 

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1584號民事判決 

 

【實務選擇題】 
 

票據之發票，欠缺票據法所規定票據上絕對必要應記載事項之一者，其票據之

效力如何？ 

(A) 全部無效 

(B) 一部分無效 

(C) 全部有效 

(D) 一部分有效 

答案：A 
 

 

【裁判要旨】 

按欠缺本法所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一者，依票據法第11條第1項前段規

定，該票據為無效。雖基於經濟繁榮過程中之事實需要，容許發票人簽發票據，

交由他人依事先合意補填，以減少交易上之困難，且為保障交易安全，同法第2項

明定，執票人善意取得已具備本法規定應記載事項之票據者，得依票據文義行使

權利；票據債務人不得以票據原係欠缺應記載事項為理由，對於執票人，主張票

據無效。明文限制票據債務人之抗辯權，以保障善意第三人之利益。查上訴人將

系爭支票交付被上訴人，經被上訴人提示後退票，為原判決認定之事實，果爾，

兩造為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被上訴人非第三人，原審逕依票據法第11條第2項

規定，為上訴人不利之論斷，適用法規不無違誤。其次，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

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

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

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且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

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雖非法所不許，仍應

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之基礎原因關係負舉證之責任。惟當票據基礎之原

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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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即應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

則，而非猶悉令票據債務人負舉證責任。 

【爭點說明】 

發票人簽發欠缺絕對必要記載事項之票據之效力，及其嗣後經過補充後，在

票據上為各種票據行為之票據債務人的責任，應如何決定。茲說明如下： 

(一)發票人之責任：如本票為一欠缺發票年月日之本票，依票據法第126第1項第

6款、第11條第1項之規定，該本票係一欠缺絕對必要記載事項之本票，其票

據無效。惟該本票縱為無效，發票人是否可為免責，茲討論如下： 

1.不負發票人之責任：依國內學界多數說及實務見解，票據因欠缺絕對必要

記載事項而無效者，其無效係為絕對無效，亦即為自始、當然、確定之無

效，故發票人可免責。 

2. 發票人例外須負責者： 

(1) 權利外觀理論說：依學者李欽賢之見解，該本票本為一欠缺形式要件

而無效之本票，但如發票人就權利外觀之引起具有可歸責性，本票受

讓人為善意無過失，可援引權利外觀理論，由發票人例外負發票人之

責任。 

(2) 因該本票嗣後經持票人補充記載完成，本票受讓人為善意取得本票

者，依票據法第11條第2項，發票人不得以該票據原係欠缺必要記載事

項為由，向受讓人主張票據無效。惟學者李欽賢認為，適用本項之票

據債務人，應指補充記載完成後之債務人，對於發票人，仍須適用權

利外觀理論，以使其例外負責。 

(3) 管見以為，該本票既依票據法第11條第1項項為無效時，原則上發票人

應不負發票人之責任，惟如符合權利外觀理論時，方由發票人例外負

發票人之責任。 

(二)如受讓人請不知情之保證人為發票人保證 ，其應否負保證人之責任，討論

如下： 

1. 否定說：依票據法第64條第2項規定，被保證人之債務縱為無效，保證人

仍負擔其義務，但被保證人之債務因方式之欠缺而無效者，不在此限。故

國內學界多數說及實務見解認為，票據行為獨立性之適用，限於票據因欠

缺實質要件而無效者，如係欠缺形式要件而無效，則不適用之。依此，發

票人之責任既係因欠缺形式要件（未記載絕對必要記載事項）而無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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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當不負保證人之責任。 

2. 肯定說：依學者李欽賢之見解，如該票據嗣後經過補充，因執票人無從辨

別該票據是否伊始即為欠缺形式要件而無效之票據，故如其他票據債務人

於票據經補充記載完成後，在票據上為其他附屬票據行為，如：背書、保

證者，即有票據行為獨立性之適用。依此，保證人為票據保證之行為時，

該本票已經持票人補充記載完成，此時即有票據行為獨立性之適用，保證

人仍應負票據保證人之責任。 

3. 管見以為，從票據之目的在促進票據流通，注重交易安全之保護，應採肯

定說之見解，使受讓人負責，以促進對執票人之保護。 

【相關法條】 

票據法第11、64、126條 

 

 

 

 
 




